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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系(所)
	考試科目
	系主管圈選順序
	計畫口試委員
	職 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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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計畫口試時間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備註
	1、 每位研究生之計畫口試委員為3位(含指導教授、2位專任教師) ，計畫口試委員為無給職職務。
2、 請指導教授提供本系3位與所屬指導學生論文相關專長之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職級教師，以供系上圈選2位，圈選後由本系與委員聯繫。若指導教授為本校外系教師，請以本校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職級教師為主。
四、應避免提供與申請人有親屬或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有自行迴避者。


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